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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近日，一款名为“九0农大蔬菜卷”的

膨化食品，在其网上的销售链接上，标有

“东北农业大学”字样，其产品包装上也印

有“农大”二字。然而，上海市消保委调查

发现，这款蔬菜卷并不是东北农业大学生

产的产品，学校与商品包装上标注的委托

制造商、受委托制造商没有开展过任何合

作。

“九0农大蔬菜卷”出现在不少“农科

院美食”榜单上，网上的销量也不错，最高

的一家销售超过了3万件。这款产品在其

宣传页面上，几乎都宣称与“东北农业大

学”有关，有的宣传是“校园畅销美食”、有

的宣传“食品学院提供技术支持”，还有的

甚至说是“食品学院监制”。事实上，除“九

0农大蔬菜卷”外，“蹭学历”的网红零食还

有很多。比如，宣称由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省农业科学院研发的“翻天娃辣条”，也被

相关院校证实“与其毫无关系”。另外一些

诸如糙米等农产品属性较强的零食，往往

也爱蹭农业大学或农学院的“学历”。

这些零食如此“蹭学历”，就是想借助

农业院校科研的光环来吸引消费者，打着

农业院校的旗号，标榜更健康更绿色。然

而，上海市消保委近日表示，“九0农大蔬

菜卷”经专业机构检测，其蛋白质和脂肪的

实测含量都超出了国家标准的允许误差范

围。如其蛋白质含量为 7.49g/100g，低于

包装标示的 10.0g/100g；脂肪实测含量为

21.8g/100g，高于包装标示的 15.8g/100g。

检测机构的专家建议，需要控制摄入量，如

果一次吃得较多，可能会增肥。

商品“学历造假”，本质是虚假宣传。

我国广告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最高处

广告费用10倍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的，

最高处200万元罚款。反不正当竞争法也

规定，经营者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监管部门可对其最高罚款200万元。

用“学历造假”的方式给商品“涨粉”，

不仅欺骗了消费者，也损害了相关农业院

校的公信力，在无形中削减了消费者对那

些真正由农业院校研发产品的信赖度。商

家在进行市场经营活动时，如果未经权利

人许可，冒用农业院校名称或利用其知名

度来获取不当利益。相关院校可以将这些

商家诉至法院，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

相应经济损失。

遏制商品“学历造假”，监管部门要加

大巡查和打击力度，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

措施，来个“学历打假”，让其现出原形，维

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相关院校要

及时公开释疑并积极维权；消费者也要多

留一个心眼，面对“学历傍身”的网红零食，

不妨“多点质疑、少点冲动”。同时，奉劝这

些商家，“蹭学历”的做法总有一天会败露，

从长远来看这是商家自毁前程，不如把时

间精力花在提高产品质量上，因为产品品

质才是真正赢得消费者青睐的关键。

李英锋

2020年，上海宝山区一名老人将

价值 300 多万元的房产送给水果摊

主刘先生，此事引发关注。在老人去

世后，其亲属对遗产分配提出异议。

近日，该案一审宣判，当地法院经过

审理，判决涉案房屋及房屋内财物归

水果摊主刘先生所有，并指出，应尊

重被继承人的意愿和其所享有的财

产处分权，对涉案遗赠扶养协议的效

力予以认可。

人们对这一案件的关注点、疑惑

点在于其中的情感问题，也在于法律

问题。情感问题关乎案件的故事性，

法律问题则关乎案件的逻辑性与公

正性。老人不把财产留给亲属，而是

送给水果摊主这样的“外人”，让亲属

想不通，也让围观者感到困惑。法院

给出的答案既厘清了案件的是非，为

当事人定分止争，也具有解疑释惑、

普法教育的意义。

老人把财产留给水果摊主，并不

是随便说说，而是提前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双方在 2017 年签署了

《遗赠扶养协议》，约定水果摊主承担

老人生养死葬的义务，老人则将其

房产、银行存款及其他财产在其去

世后全部遗赠给对方。2019 年，双

方又通过公证方式签署了《意定监

护协议》，老人指定水果摊主及其妻

子作为意定监护人。根据我国民法

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这样的做

法是有法律依据，也遵从了法律规定

和要求的。

当然，无论是选择意定监护人，

还是达成遗赠抚养协议，都需以当事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生效的前提，

而真实意思表示则有赖于当事人的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也是本案争

议的焦点。尽管在2021年5月8日，

法院通过判决宣告该老人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但 2019 年公证人员公

证《遗赠扶养协议》时，对其是否具备

足够和真实的意思表示能力进行了

审查，法院也认为，无证据表明其在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期间处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状

态，故该协议有法律约束力。

情感问题有情感逻辑，法律问题

则有法律逻辑。新闻中的老人在妻

子、独子相继离世后，无人照顾，与水

果摊主刘先生一家共同生活，得到了

悉心照料，培育了深厚感情和彼此间

的信任。这使得老人把财产留给刘

先生一事在情感逻辑上能够自洽。

在程序上合法，在事实上说得通，法

院据此作出判决。

上述案件虽是个案，但其对诸多

面临或可能面临类似情况的老年人

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老年人

通过意定监护以及遗赠扶养对自己

的财产作出安排，这是一种法定权

利，每个人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都应

得到尊重，司法应该为人们真实的选

择和权利的实现护航。

破除“指尖之累”
不能时松时紧

高维

披着“新马甲”的形式主义，该刹一刹了！

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防

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对政务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和工作群组的标准

化规范化管理，引发广泛关注。《意见》共16条，包括总体

要求、强化建设管理、强化使用管理、强化安全管理、强

化组织保障五个部分。

随着数字政务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应用，政务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工作群组已成为各

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公共事业单位提供管理服务，以

及支撑办公、管理、学习的重要渠道和工具，对提高数字

政务管理服务效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部分政务电

子化出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原本应该提高效

率、简化流程的工具，却走向了对立面，变成各种虚耗空

转的“温床”：没完没了的“打卡”，生怕错过的“回复”，一

言不合就要“转发”……在名目众多的信息平台和工作

群中，许多基层干部虽然不予认同，但也只能疲于应

付。《意见》明确提出，防止强制使用、过度留痕、滥用排

名、多头填报，可谓直击痛点。

这股指尖“歪风”的根源，显然不在于那块屏幕。把

“收到”代替“做到”，用“键对键”代替“面对面”，用“精致

务虚”代替“真抓实干”，归根到底，是背后的政绩观出了

问题。就拿“过度留痕”来说，似乎照片的数量不够多，就

不足以体现出工作的积极性，看似内容丰富，实则“滥图

充数”，如此“内卷”不过是无谓劳动。只看“面子”不看

“里子”，只重“痕迹”不重“实绩”，迷信“干得好不如喊得

好”，百害而无一利。加之层层加码、滥用追责，不仅挤占

了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也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事实证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往往相伴相生。这

需要从思想上刨根，在制度上管束。《意见》明确，按照

“谁主办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要求确定主办（使用）

单位，履行建设、使用和安全管理等各环节的主体责任，

主动发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体现出很强的针对

性。此外，《意见》提出，加强对政务应用程序、政务公众

账号和工作群组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将规划统筹、集

约高效、便民减负、安全可靠的原则贯穿建设、使用和安

全管理全生命周期，有助于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技术在

机关履职、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作用，提高数字

政务管理服务效能的同时，防止加重基层负担。

值得警惕的是，“指尖之累”理应破除，但决不能用

“形式主义”的方法去办。事实上，这样的松绑并非首

次，近年来，中央一直在加强对此类乱象的整治。然而，

在对微信工作群等线上办公平台集中排查清理的过程

中，一些地方片面理解文件精神，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如曾有干部表示，一些地方明确限定工作群

的数量不能超过多少个，人为增加了用好工作群的压

力，违背了给基层减负的初衷。

由此可见，整治形式主义需要常抓不懈，不能“松一

阵，紧一阵”“雨过地皮湿”。《意见》中提出，用3到5年的

时间，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措施和长效工作机制，推动

实现主体责任、监管责任、监督责任的贯通联动，防止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反弹回潮和隐形变异，正是看到了

个中“惯性”。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实打实的“到现场去”，空对空

的“遥控办公”，哪个更经得起时间检验？答案不言自明。

对于“蹭学历”的蔬菜卷，就该“学历打假”

食品浪费抽样调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12月18日对外发布通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对食品浪费情

况进行监测、调查、分析和评估有关要求，以及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有关要

求，将组织开展食品浪费抽样调查。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把价值数百万元房产给“外人”带来的启示把价值数百万元房产给“外人”带来的启示


